  重得救恩之樂      詩五十一11~12
    「不要丟棄我，使我離開你的面；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，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。」（詩五十一11~12）
    詩篇中有七篇懺悔詩，詩篇五十一篇被認為是最偉大的一篇。詩篇五十一篇開頭的小字說：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，先知拿單來見他；他作這詩，交與伶長。說明大衛與拔示巴犯了姦淫，先知拿單指出大衛的罪行，這段故事記載在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二章。告訴我們，大衛在享受神的恩典時候，竟然犯下姦淫，甚至為此殺人，表面看起來大衛平安無事，但幾乎有一年的時間，他活在罪惡的深淵中無法自拔。透過大衛的經歷和這篇懺悔詩，讓我們一同來學習如何面對罪，認罪悔改得神赦免潔淨，重得救恩之樂：
一、明白我們犯罪會得罪神（詩五十一4）
詩篇五十一4說：「我向你犯罪，惟獨得罪了你；在你眼前行了這惡，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，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。」當知道人每一次犯罪，第一個被得罪的是神，不是人。他當時犯了姦淫及殺人的大罪，神不再臨在，罪使人與神隔絕。如掃羅的例子，神的靈離開了他（撒上十六14）。
大衛覺醒了！他承認自己得罪了神！活在神公義的審判中，內心充滿焦慮，恐懼，這種不安的心情，大大超過被掃羅逼迫、逃亡時所出現的不安，他真的失去了救恩之樂！對於一個大大享受過神恩典的人而言，這是非常的痛苦！
二、明白世人都犯了罪（詩五十一5）
「我是在罪孽裡生的，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」。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（羅三23），就是說人都因始祖亞當夏娃違背神的命令帶著原罪，「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；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」（羅五12）。
三、明白藉耶穌的寶血可以洗淨我們一切的罪（詩五十一7）
「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，我就乾淨；求你洗滌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」。牛膝草在聖經中，與潔淨之禮有關，利未記十四1～57潔淨長大痲瘋者的典禮就是一例。「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」（來一3）。「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」（弗一7）。也就是耶穌十字架上的犧牲流血完成救贖。

四、明白知罪才能認罪悔改，這都需要聖靈幫助、引導、提醒和光照
（詩五十一小字；3；11）
神透過先知拿單藉著比喻將大衛的罪顯明出來，這裡的先知拿單也豫表著現今神透過聖靈來光照我們知罪。3節「我知道我的過犯；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」。大衛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聖靈的幫助、引導、提醒和光照，並賜給他能力，使他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！他懇求：11節「不要丟棄我，使我離開你的面；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。」聖靈保惠師既來了，就要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（參羅十六8）。

五、明白如何得救恩之樂（詩五十一12）
（一）明白救恩的條件：
1、是白白賜給：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（羅三24）。

2、是恩典不因行為：既是出於恩典，就不在乎行為；不然，恩典就不是恩典了（羅十一6）。
3、只要相信：人心裡相信，就可以稱義；口裡承認，就可以得救（羅十9）。
（二）明白得救恩的結果：
1、罪得赦免：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（弗一7）。2、潔淨：耶穌為我們捨了自己，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，又潔淨我們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（提多書二14）。3、稱義：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（羅三24）。4、得兒子的名份：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，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（加四4、5）。5、得著自由的生活：弟兄們，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（加五13）。6、可以事奉神：你們雖是自由的…，總要作神的僕人（彼前二16）。7、得永生：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（約三16）。

（三）明白要過以神為中心的生活：（詩五十一16~17）
常存憂傷痛悔的心認罪悔改，以本質取代儀式的信仰生活，得救恩之樂。
